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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2月11日讯(记者
邓兴宇) 10日，菏泽交警官

方微信发布消息，菏泽人朱某
某、高某某等5人因交通肇事逃
逸、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生禁
驾。

终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
政处罚，意味着驾驶人“终生不

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终
生不能驾驶机动车”。目前全国
已经实现了交管信息联网，一
经处罚后，驾驶人信息将录入
全国机动车驾驶员管理系统，
被锁定为终生禁驾的驾驶人无
论在省内还是省外都无法再考
取驾驶证。被终生禁驾的原因
有二：一是交通肇事逃逸，构成

犯罪；二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

日前，山东省公安厅交通
管理局向社会公开发布今年第
五批终生禁驾名单，菏泽5人

“榜上有名”。
朱某某，男，39岁，因交通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终生禁
驾。

高某某，男，34岁，因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缓刑一年，终生禁驾。

韩某某，男，48岁，因交
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终

生禁驾。
侯某某，男，21岁，因交通

肇事逃逸，构成犯罪，判处有期
徒刑两年，缓刑两个月，终生禁
驾。

赵某某，男，34岁，因醉酒
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四年，终生禁驾。

菏菏泽泽又又有有55人人被被终终生生禁禁驾驾

本报菏泽12月11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曹宇)

记者了解到，第57期山东好人
每周之星候选人评选活动启
动，王锦霞、郭心全入围助人为
乐之星，东明县爱心义工志愿
者协会水上救援队入围见义勇
为之星，张瑾入围诚实守信之
星，吕高强入围敬业奉献之星。

据悉，为推动学雷锋活动
常态化，根据省委办公厅《关于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意
见》(鲁办发[2012]6号)精神，经
研究决定，分别在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五个方面，在全省广

泛开展“山东好人——— 每周之
星”推荐评选活动。

该项评选每月5日公示，采
取网络投票的方式，接受群众
投票，当月22日结束。结合网上
投票和专家评议结果，每周推
出一名“山东好人之星”，并在
网上公布，其他候选人均为当
月“山东好人”。

王锦霞是花都商埠一名普
通职工，此次入围助人为乐之
星评选。自2001年4月她进行了
人生中的第一次献血，这一坚
持就是15年，共计献血24次，献
血量达9400毫升。献血“达人”
是身边朋友、同事们对她的亲

切称呼，也是对她多年来积极
献血的肯定。但她并没有觉得
自己多伟大，“我只是尽我自己
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人能健
康幸福。”

郭心全是菏泽市牡丹区黄
堽镇孔庄村村民，虽然只有小
学文化程度，却从小受到良好
家风的熏陶，以及通过读书看
报被很多道德模范的善行义举
深深触动，他遵循善良的内心，
多年默默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
好事，用爱心谱写了一曲曲动
人乐章，在当地十里八乡传为
美谈。

东明县爱心义工志愿者协

会水上救援队入围了见义勇为
之星评选，该组织以“崇尚公
益、生命至上、博爱奉献、精准
施救”为宗旨，秉承有电必接、
有援必救、不计报酬、风险自担
水上救援理念，始终坚持水上
义务应急救援。成立以来，累计
扑救、打捞落水人员9次，参与
队员91人次，成功救捞6人，参
与公益捐款2次，共计捐款5780
元。

张瑾是曹县国税局的一名
工作人员，此次入围诚实守信
之星评选。一次出差中，发现下
铺的床上有一个手提包，后经
多方联系终于找到失主，失主

拿出5000元酬谢，被张瑾婉言
谢绝。张瑾拾金不昧的行为进
一步树立了新时期国税干部的
新形象，在社会上传播了正能
量，更为全体国税人员树立了
一个道德模范。

吕高强是山东煤矿安全监
察局驻成武县伯乐镇张高庄村

“第一书记”，入围了敬业奉献
之星评选。自2015年2月驻村以
来，时刻把群众装在心里，俯下
身子，挑起担子，踏踏实实为群
众解难题、办实事、做好事，把
全部的爱倾注给了这方父老乡
亲，把致富的种子撒在了这方
热土。

要要追追就就追追这这样样的的““ ””
菏泽4人、一团队入围山东好人每周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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